
闽卫中医函〔2022〕835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共享中药房及
中药配送服务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降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药药事服务运行成本，实现区域

优质中医药服务资源共享，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，省卫

健委于 2022 年起组织实施共享中药房及中药配送服务建设试点

项目。现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

— 2 —

共享中药房及中药配送服务建设

试点项目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

展的意见》及《福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精神，

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，根据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中医

药健康发展规划》要求，决定开展共享中药房及中药配送服务建

设试点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加强项目单位中药房、煎药室和信息互联平台建设。充分发

挥设区市级、县级中医医院在中医药服务体系中的骨干作用，依

托其中医药人才、优质中药饮片和先进中药煎药设备等优势，建

立区域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享中药房，运用互联网技术，为所

属辖区内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药饮片处方在线审核、点评，

线下配药、代煎、配送等中医药互联服务。降低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中药药事服务运行成本，实现区域优质中医药服务资源共享，

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。

二、项目范围及内容

（一）项目范围

共 10 家项目建设单位，已由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
确定 2022 年度共享中药房及中药配送服务建设试点项目单位的

通知》（闽卫中医函〔2022〕709 号）公布。具体如下：泉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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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院、龙岩市中医院、宁德市中医院、连江县中医院、云霄县

中医院、德化县中医院、泰宁县中医院、南平市建阳中医院、武

平县中医院、寿宁县中医院。

（二）项目内容

1.加强中药房和煎药室建设

项目单位根据自身情况，进一步加强中药房和煎药室建设，

购置所需设备，保证中药饮片质量，完善中药药事管理制度，保

障中药临床运用安全有效。建立区域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享中

药房。

2.搭建信息互联平台

项目单位结合实际搭建所属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联

平台，满足中药饮片处方在线审核、点评，线下配药、代煎、配

送等互联服务的需求。一般可在试点单位原有信息平台基础上进

行软件升级，增加中医药互联服务系统功能模块。

3.开展中药饮片处方在线审核、点评，线下配药、代煎、配

送等中医药互联服务

项目单位根据服务能力及所属辖区内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的需求，协商确定所提供的互联服务内容。在不违反有关规定

的前提下，相关费用的收取和结算等事项，由项目单位与其互联

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商确定。

三、预期成效

（一）中药房设施建设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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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房设施建设要满足开展和支撑中医药互联服务需求，原

则上要达到以下标准：

1.中药房建设符合《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》，面积、设备应

当与医院规模和业务需求相适应。

2.中药饮片调剂室面积三级医院不低于 150 平方米，二级医

院不低于 100 平方米。

3.中药煎药室管理符合《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》，

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，煎药设备总数不少于 10 台。

（二）中医药互联服务方面

1.与区域内 3 家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药饮片处方

在线审核、点评，线下配药、代煎、配送等中医药互联服务。

2.建成与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药延伸服务的信

息互联平台。

3.中药药事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并落实到位，中药专业技术人

员配备能够满足中医药互联服务需求。

（三）科教及培训方面

1.每年开办中药类学习班或科普讲座不少于 3 次，加强当地

业务骨干培养，接收进修、培训中医药人员 1-2 人次。每年参加

省内外相关学术培训及学术交流不少于 2 人次。

2.每年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

划，形成书面汇报报送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

四、项目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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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，项目经费分年度拨付。

五、项目管理与评估

（一）省卫健委负责项目总体管理，市、县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负责督促指导辖区内各项目单位按照建设方案认真开展建设，

要重点监控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提升资金使用效

益，确保项目取得预期成效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单位应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，负责项目

具体组织实施和管理。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详细的建设方案

和项目管理内控制度，完善激励机制和考评制度，为项目取得实

效提供管理保障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大配套资金投入，为项目建设提供

机制、人力、财力、场地、设备等各方面保障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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